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重修申请表
	基

本

情

况
	*学号
	
	学院
	

	
	*姓名
	
	专业（领域）
	

	
	*联系电话
	
	*重修科目
	

	
	任课教师
	
	*重修上课班级
	

	步骤一
	教务员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
	步骤二
	任课教师意见：
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
	步骤三
	研究生院意见：

签名：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
    1、考试不及格的同学，填好此表按表中步骤办理缓修手续，任课教师根据研究生院意见给予该同学平时考勤、期末考试，并根据考核结果给出成绩。
    2、此表一式1份，研究生院同意该生缓修后，此表返回学生本人一份，教务员一份，任课教师一份，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一份。此表所有步骤办理完毕后，复印有效。
    3、未填写此申请及无研究生院意见的同学不得自行听课，任课教师有权不让该生参加任何考核、不给出成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四年四月制
